
附件二 

（大專校院、法人或個人全銜） 

申請設置或營運金融科技創新園區補(捐)助經費 

計畫書 
一、申請人名稱： 

二、申請日期： 

三、計畫名稱： 

四、計畫目標及內容： 
（應說明設置或營運金融科技創新園區之整體範圍、宗旨，及申請補助計畫之目標及內容） 

五、辦理時間及地點： 

六、申請補(捐)助之必要性： 

七、實施策略及方法： 

八、性別平等措施 
(一) 建立性騷擾防治措施，例如: 

1. 實施防治性騷擾之教育訓練。

2. 頒布禁止工作場所性騷擾之書面聲明。

3. 參考我國「性騷擾防治法」、「性別平等工作法 」、「性別平等教育法」 及相關子法訂定處理性騷擾

事件申訴及處理程序 例如：申訴處理委員會女性委員應有二分之一以上比例、調查及申訴人個資保密

原則、對調查屬實行為人之懲戒處理方式等，並指定人員或單位負責。

(二) 辧理性別平等措施，例如: 

1. 辦理性別平等意識培力 (例如：消除性別刻板印象、破除職業性別隔離、認識及尊重多元性別等。)

2. 營造性別友善職場環境 (例如：辦理工作與家庭平衡及友善婚育措施、促進多元性別者之職場權益

等。)

九、人員配置及資源需求： 

十、預期成果： 



十一、經費來源、項目及金額概估： 
（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，包含自籌款金額與向本會及其他機關申請補（捐）助之項目及金額；如涉及採購

事項，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）

十二、具體或量化之績效衡量指標： 

十三、擬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請補(捐)助金額 

新臺幣  元 

申請補(捐)助大專校院、法人及個人：  (簽章) 
(大專校院或法人應同時載明負責人並簽章) 

承辦人職稱及姓名： 

連絡電話： 

傳真號碼： 

電子郵件： 

附註：申請補助者係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三條所稱公職人

員之關係人者，應依該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，主動於申請文件內

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，違者並依同法第十八條第三項處罰。須表明

身分者，請至法務部廉政署網站下載『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

揭露表』（事前揭露）填列。 


